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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激勵年輕優秀人才獎助要點 

                 110.11.24 第 444 次行政會議訂定 

111.8.31 第 45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 

111.11.30 第 45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 點) 

114.12.31 第 476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3 點) 

一、為激勵校內高研究潛力優秀年輕學者，持續提升研究能量，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激勵

年輕優秀人才獎助要點」(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一) 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或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二) 醫學院依校級「教學研究合作協議書」聘任之人員所需經費應由雙方協議經費支應。 

三、申請資格申請人須為年齡四十五歲(含)以下專任教師，曾獲得以下獎項之一： 

(一)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獎。 

(二)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哥倫布計畫。 

(三)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四)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青穗學者計畫(原 2030 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 

(五) 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 

(六)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七)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 

(八) 國內、外其他著名學術獎。 

女性四十五歲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一胎得延長二歲，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補助經費及項目： 

(一) 本計畫經費以補助申請者向校外單位申請全額補助，而只獲部分補助經費之差額；

補助項目為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等研究設備費，本經費至多以二百萬元為補助上

限。每年度補助經費由審查會議依當年度相關經費額度及本校可提供之資源於上限

範圍內調整之。 

(二) 每人補助以一次為限。 

五、申請資料： 

(一) 計畫申請書。 

(二) 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明列擬申請補助之項目、金額，及其他單位(如校外單位、申請

單位本身或其上級單位)補助該申請案之金額及證明文件。 

六、申請作業： 

(一) 受理時間為每年三月一日前，經費執行期限依本校主計室及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規

定辦理。 

(二) 申請人請依序檢附申請資料紙本一式一份（雙面印刷並簡易裝訂，請勿膠裝）及電

子檔，於申請截止收件日期前送研發處，逾期不予受理。 

七、審查作業： 

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經費補助審查會議進行評選，須經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出席始得召開。 

    評審重點如下： 

(一) 符合第三點各款資格及相關證明文件。 

(二) 申請書所擬之預期成果及效益評估之可行性及發展性。 

八、評估成效： 



    獲獎教師在申請核准隔年三月一日前，應繳交研究設備購置狀況說明至學術經費補助審

查會議，並於三年繳交書面績效報告。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